2021年东至县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方案 
根据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1年池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池州行”活动方案的通知》(池市监函﹝2021﹞251号)和县安委办《关于印发2021年东至县直单位“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方案的通知》(东安办﹝2021﹞62号)要求，现制定东至县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扎实做好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专题宣传，进一步推进特种设备“铸安”行动和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建设，健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制，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认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确保各类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闭环管理，全力维护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环境。

二、活动主题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三、活动内容

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日至30日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开展，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因地制宜，灵活变通，扎实有效的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一）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1.开展专题学习教育。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生命重于泰山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强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2.开展安全生产大宣讲。通过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微课堂”等形式，深入基层开展安全生产大宣讲，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入脑入心，见行见效，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

3.开展学习心得体会交流。在专题学习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要带头总结学习心得体会，通过在官网或主流媒体发布、开展集中座谈等形式，交流个人学习心得体会，强化学习效果。

4.开展多种教育培训。举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培训班，深入浅出地讲解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特种设备使用管理具体要求和特种设备业务办事程序。督促各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开设专栏专题学习，通过安全生产讲座、讲堂、微课堂、报告会等形式开展集中研讨学习，切实解决思想认识不足、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和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传

1.广泛进行宣传报道。利用各类媒体宣传报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特别是特种设备安全三年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工作成效。围绕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遏制事故发生，宣传推广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2.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发动企业职工开展“安全红袖章”“事故隐患大扫除”“争做安全吹哨人”行动，对事故易发多发、易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致地自查自纠，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三)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活动。6月16日，根据县安委办统一部署和疫情防控形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形式各样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特种设备相关知识、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等。

2.创新开展线上宣传活动。开展“公众开放日”“专家云问诊”“应急直播间”等线上活动，搭建政府、企业、专家、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3.助力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积极组织人员参与应急管理部推出的“回顾安全生产月20年”网上展览、“测测你的安全力”知识竞赛、“6.16我问你答”直播答题和“接力传安全--我为安全生产倡议”等活动。

(四)扎实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五进”工作

1.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各单位要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普及电梯、液化气瓶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知识，切实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开展应急演练。联合市局在东至县经开区举办化工企业特种设备应急演练，组织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化工企业、液化气站针对性地开展特种设备应急救援演练。

(五)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

“安全生产东至行”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动，2021年12月底结束。

1.开展“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活动。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好“专题行”“区域行”“网上行”等宣传报道活动，加强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曝光。鼓励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员工通过12315、12350等举报投诉热线、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平台，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2.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扎实推动东至县电梯规范使用管理年活动，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推进无纸化电梯维保和电梯物联网建设。巩固气瓶信息监管成果，加强充装环节监督检查。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

3.开展典型案例报送。注重收集报送特种设备典型案例线索，突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维护、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行为。

4.开展警示教育。采取观看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参观事故警示教育展览等方式，以案说法，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的重要意义，把活动的开展作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的有效载体，专题研究部署，细化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做好各项保障，确保顺利开展。

 (二)营造浓厚氛围。发挥各类媒体平台作用，积极参与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宣传报道，努力形成上下一体、协同联动的宣传合力，打造全方位的宣传报道格局，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特种设备安全、参与特种设备安全发展的浓厚社会氛围。

(三)力求活动实效。把“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东至行”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着力解决当前安全发展、安全生产中的重难点问题，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各类专项整治，牢固树立“警钟长鸣，防患未然”的安全生产理念，不断提升企业安全水平和公众安全素质，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单位要确定1名联络员，于6月28日前报送活动总结与进展情况统计表(附件)。活动期间，每周四下午上班前将本周典型案例、工作做法、特色项目以及有关图片、视频等报送至县局安全生产办公室（联系人：叶芳，联系电话：7019311，电子邮箱：1249563620@qq.com）,重要活动信息随时报送。

